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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爭議的調解  

 

作者：羅偉雄 國際爭議解決及風險管理協會主席 

        國際爭議解決及專業談判研究院院長 

 

 （一）勞資爭議的概念及類型 

勞資爭議或雇傭爭議，是職場糾紛中經常出現的一種爭議。簡單來說，勞資爭

議就是指有勞動關係的當事人之間，因執行勞動法律、法規和履行雇傭合約而

發生的糾紛，即雇員與所在機構之間因雇傭關係中權利義務的糾紛，可分為以

下幾類： 

1.因確認雇傭關係發生的爭議； 

2.因訂立、履行、變更、解除和中止雇傭合約發生的爭議，例如：i.資方非法中

止與勞方之勞動契約，並阻止勞方赴工作場所工作；ii.單身條款；iii.禁在同行

任職（防間諜條款）；iv.惡意調職（新工作場所的距離過遠，或明顯與原工作

性質不相符的工作）；v.因原職位而取得協力廠商的饋贈之物品，是否該于離

職時退還？（例如：免費贈與的雜誌、試用版軟體等）； 

3.因辭退和辭職、離職發生的爭議：i.同行競業禁止條款；ii.拖欠薪金或遣散費；

iii.在職期間，因公費支出的在職訓練或參與研討會等費用，因故離職，是否須

賠償？iv.已離職之員工，是否對於離職前的工作，有善後處理之義務？（這裡

是指無償的「義工」行為）； 

4.因工作時間、休息休假、社會保險、福利以及培訓所引起發生的爭議； 

5.因勞動報酬、工傷醫療費、經濟補償或者賠償金等發生的爭議； 

6.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勞動爭議。 

 

目前，解決勞資爭議有多個不同方式，包括： 

i.以訴訟方式──香港法院及勞資審裁處； 

ii.以仲裁方式──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 

iii.以政府行政介入方式──勞工處勞資關係科的調停服務； 

iv.透過專業調解協助達成和解解決爭議。 

 

（二）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 
以上介紹了多個類型的勞資爭議和爭議點，以及不同的解決勞資爭議方式，包

括香港法院、勞資審裁處、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勞工處勞資關係科的調停服

務，還有透過專業調解以協助達成和解解決爭議。在上述方式之中，大家對香

港法院及勞資審裁處應該有一定瞭解，但對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可能比較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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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根據《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條例》而成立，目標為雇主與雇員提供快捷、

簡單、廉宜和獨立的雇傭爭議仲裁服務。 

  

任何人如透過勞工處勞資關係科的調停服務而仍未能達成和解協議的話，可向

仲裁處要求仲裁。如索償款額超過港幣八千元，申索人可選擇放棄追討超額的

款項，使仲裁處有權審理該申索案。在仲裁處席前任何一方當事人，如果是有

限公司，經該公司書面授權出席的高級人員或雇員，並須獲仲裁處准許，由當

事人以書面授權作其代表都有發言權。要留意，任何一方都不得委派律師代表

出席。 

 

仲裁處的裁定或命令可在區域法院登記，成為區域法院的判決，並依法執行。

拖欠判令所須支付的款項屬刑事罪行根據《雇傭條例》，若仲裁處的判令規定

雇主須就條例下訂明的指明權利作出付款，而雇主故意及無合理辯解沒有在判

令須支付的日期後十四天內支付該筆款項，可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

款三十五萬元及監禁三年。 

  

不過，要留意仲裁處無權審理民事過失的訴訟，或任何在破產或清盤的案件中

已呈交待證的申索。此外，如果提出申索的權利是在提交申索書日期前十二個

月以前產生，仲裁處亦不能受理；但如申索的各方當事人簽署備忘錄，同意仲

裁處有司法管轄權，則不在此限。此外，凡屬仲裁處司法管轄權範圍內的申索，

其他法庭不會受理。 

 

（三）調停服務 
勞工處勞資關係科的調停服務，以靈活、簡單、快捷和省時的方法來解決勞資

糾紛，費用全免。根據以往的紀錄，大部分勞資糾紛都在勞資關係科的協助下

解決。當雇主或雇員遇到勞資糾紛時，可親往查詢，該處職員會先瞭解問題，

並向當事人解釋《雇傭條例》及/或《最低工資條例》的有關規定。如有需要，

該處職員會安排調停會議，並發信邀請對方在指定時間內出席調停會議。在調

停會議上，調停主任會協助勞資雙方探討問題的癥結，衡量情況，並解釋有關

法例及雇傭合約的規定，使雙方在考慮情、理、法三方面後，找出彼此可接受

的解決方法，務求達成和解。如果和解牽涉金錢上的補償，調停主任可協助安

排付款手續。任何一方如未能出席調停會議，或雙方未能達成和解時，可安排

另一次調停會議，或應當事人的要求，按其聲請金額介紹當事人往小額薪酬索

償仲裁處或勞資審裁處提出聲請，由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仲裁。如遇到雇主破

產或公司清盤，未能償還欠薪或其他款項時，會轉介雇員往法律援助署尋求協

助，並幫助雇員向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申請特惠款項。 

  

調停主任是中間人，立場中立，幫助勞資雙方瞭解問題和坦誠對話，消除彼此

的歧見，以免事件惡化，及協助尋求雙方接受的解決方法。調停會議的參與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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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質，調停主任並沒有裁判權，不能判決誰是誰非；但如果發覺有涉嫌觸

犯《雇傭條例》的事件，調停主任會轉介個案到其他科別作出調查。如有足夠

證據，勞工處會提出檢控。 

 

調停服務和專業調解服務，在解決勞資爭議有系統性的差別，所以程式和結果

都不一樣。 

 

（四）專業調解 

 

調解是一種非常有效的解決爭議方法，調解由中立的調解員，在不作出判決的

情況下，協助爭議各方當事人進行協商，選擇最佳，最大利益化的解決糾紛方

式達致共同接受的解決方案。 

 

勞工處調停由調停主任會協助勞資雙方探討問題的癥結，衡量情況，並解釋有

關法例及雇傭合約的規定，使雙方在考慮情、理、法三方面後，找出彼此可接

受的解決方法，務求達成和解。調解則是由經過勞資爭議訓練的專業調解員，

在沒有預設立場的情況下，公正地協助勞資雙方溝通，以消除情緒激動、諒解

雙方困難、協助當事人將焦點集中在問題解決、協助作出最佳選擇，並以利益

最大化的解決糾紛的方式。 

 

利用調解方式解決勞資爭議，有以下優點： 

1.保密：調解過程及和解條款可予以保密、不外泄，可以保障雇主和員工的私

隱及最大利益。 

2.安排靈活：調解可於訴訟之前，或於訴訟的任何階段開始，且調解過程靈活，

和解方案又不受限制，這些往往是法庭不能給予的。 

3.省時省錢：勞資雙方毋須把爭議訴諸法庭，勞工處法院、勞資審裁處、小額

薪酬索償仲裁處等，省卻訴訟引致的高昂費用、時間，以及過程的不確定性。 

4.互利雙贏：調解可避免對抗式訴訟中出現的衝突和風險，可按雇主和員工的

真正需要達成他們接受的和解協定。 

5.執行性強：調解屬自願性質參與，雇主和員工自行作出決定且達成和解協定，

因而更樂意遵守協定內容。 

6.修復關係：調解可避免出現對峙局面，有助修復及改善雇主和員工的關係。 

目前本地提供勞資調解服務的專業機構，包括香港和解中心、香港國際調解中

心、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和國際爭議解決及風險管理協會等。 

 

（五）六個步驟化解勞資爭議 
由於調解並不是由協力廠商作判決，而是透過調解員協助勞資雙方放下緊張，

甚至是敵對的態度，共同合作協商，理解雙方的需要和憂慮，找出雙方都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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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決方案，所以調解是適用於大部分勞資爭議──例如上司和下屬之間的思

維不同，或工作模式不協調；顧客和公司之間對服務的分歧，或對於服務的期

望有落差；還有員工的工作、資源配置不均、回報不相稱而導致互相不滿等。

這些都可以透過專業調解員化解紛爭。 

 

第一步：調解員進行調解前，先與雇主和雇員雙方會面，瞭解他們的憂慮、期

望和感受，並解釋調解的優點，加強雙方對調解及專業調解員的信任。 
第二步：瞭解雙方的考慮因素後，調解員要為事件作出評估，研究他們將要承

受的風險和滿足的需要；同時，亦要鼓勵雙方積極參與和創造多個可接受的方

案。 
第三步：做好準備後，可以邀請雙方正式展開調解會議。這是讓雙方坦誠交流

的機會，瞭解對方的行為背後的動機、風險和真正需要。 
第四步︰按照大家的看法及目前的發展狀況，交換期望，預計將來可能面對的

風險和機會。 
第五步：理解對方的想法、諒解行為背後的限制後，便可一起尋找實際又可行

的方法，並展開討論。調解員在這個階段務必須注意當事人的情緒變化，令他

們有序和務實地進行談判。一個專業的調解員，應善於在這階段或之前，已經

令雙方脫離原有的情緒影響，坦誠地討論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這一步，是調

解過程之中最為困難的，如果成功就可以踏入最後階段。 
第六步：調解員會在調解的最後階段協助雙方拋出方案來談判，促成共識，更

會協助測試所達成協議的可行性。經過有效調解，雙方應可達成一致的共識，

找到最合適的解決方法。透過調解，他們重新建立了新的合作關係，一種互相

配合的默契。 

  

經過六個步驟，調解便完成，但調解員還會協助同樣重要的跟進工作。在一段

時間過後（約三星期至三個月內），調解員要對協議進行適時的檢討，查核措

施是否成功實行，是否有需要修改之處。 

 

筆者需要強調一點，就是在整個調解的過程中，調解員不應有立場，決定誰對

誰錯。一個專業的調解員必須先得到當事人的信任，故對調解員的身體語言或

說話技巧都是有一定的要求。調解過程中，調解員經常要跟調解物件面談，因

此眼神接觸、真誠的笑容不可或缺，而在聆聽過程中，切忌出現一些令當事人

感到不受重視、或感覺調解員沒有認真聆聽的舉動。 

 

勞資雙方成功達成和解，最大的得益者當然是公司。因為，消除了雙方心中的

芥蒂和不滿、緊張關係得以化解後，勞方可以專注工作，改善表現，服務好客

戶，大大增強客戶的滿意度；而資方可以把資源統一放在公司的政策優化和表

達發展。這樣，雇主、員工和客戶均有所得益，絕對是一個共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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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未能達成協議的情況下，調解員也會讓各自理解他們剩下可處理方法

和所涉及的風險，讓大家更清晰地作出能有效保障自已權益的選擇。 
 


